
格式二 

 (正面) 

印鑑卡 
   

  市  

設    置    人：  ○○  ○○ 

 縣 

國民身分證統一 

編號或統一編號： 

 

登記機關 

 土地登記印鑑 

出  生  日  期：  年  月  日 設置專用章 

   

住          址：     

     

  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（印鑑）  （簽名）  

法 定 代 理 人：            

（代表人）            

國 民 身 分 證 

統 一 編 號   ： 

           

出  生  日  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

住  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（印鑑）   （簽名）  

收件號 

事由 
年 月 日 字 號 

由○○登記 

機關轉寄 

轉寄之其他 

登記機關 

設置        

變更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註銷        



 

(背面) 

變更印鑑卡（一） 

 設    置    人：       

 國民身分證統一 

編號或統一編

號： 

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（印鑑）    （簽名）  

 法 定 代 理 人： 

（代表人） 

      

          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（印鑑）    （簽名）  

 變更印鑑卡（二） 

 設    置    人：       

 國民身分證統一 

編號或統一編

號： 

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（印鑑）    （簽名）  

 法 定 代 理 人： 

（代表人） 

      

          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

       

（印鑑）    （簽名）  

 
 

 


